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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航天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2024）第 110A008195 号 

 

航天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航天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智造”）

截至 2024 年 4 月 18 日的《航天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

明》”）。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编制《专

项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是航天智造董事会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的基础上对航天

智造编制的《专项说明》发表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上述

《专项说明》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航天智造实际情况，

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

工作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经审核，我们认为，航天智造编制的《专项说明》已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2022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反映了截至

2024 年 4 月 18 日航天智造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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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航天智造用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之目的，不适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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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航天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具体情况专

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数额和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1371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本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了普通股（A 股）股票 179,487,179 股，发行价为

每股人民币 11.70 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2,099,999,994.30

元，扣除承销费用 27,299,999.93元（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2,072,699,994.37

元，已由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汇入本公司在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航天路支行开设的专用存款账户。募集资金总额扣

减发行费用总额 27,769,327.46 元（不含税）后，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2,072,230,666.84 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23]

第 110C000532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说明书对募集资金投向承诺情况 

本公司《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1 页岩气开发智能装备升级改造项目 18,668.04 18,668.04 

2 军用爆破器材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17,102.33 17,102.33 

3 川南航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8,406.66 18,406.66 

4 年产 54 万套汽车内外饰件生产项目 13,925.04 13,9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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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佛山航天华涛汽车塑料饰件有限公司汽车内外饰

件（扩建）建设项目 
11,991.53 11,991.53 

6 
新建成都航天模塑南京有限公司汽车内外饰生产

项目 
13,522.26 9,976.74 

7 
成都航天模塑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及模具中心

建设项目 
17,745.24 17,745.24 

8 补充流动资金 102,184.42 102,184.42 

合  计 213,545.52 210,000.00 

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

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集

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前提下，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

度以及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适度调整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方向、优先顺序及各

项目具体投资额。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保障全体股东的利益，在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

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基于本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与客户需求变动情况，结合本公司未来经营发展

战略，本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及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本公司对“佛山航天华涛

汽车塑料饰件有限公司汽车内外饰件（扩建）建设项目”和“成都航天模塑股份

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及模具中心建设项目”进行终止实施；对“年产 54 万套汽车

内外饰件生产项目”和“新建成都航天模塑南京有限公司汽车内外饰生产项目”

进行调整，涉及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实施主体、募投项目投资金额等的变动；

将调整后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新增的“成都航天模塑有限责任公司智慧座舱与自动

驾驶融合建设项目”。变更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募投项目资金调整的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 调整后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资额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资额 

1 页岩气开发智能装备升级改造项目 18,668.04 18,668.04 18,668.04 18,668.04 

2 
军用爆破器材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改造

项目 
17,102.33 17,102.33 17,102.33 17,102.33 

3 
川南航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18,406.66 18,406.66 18,406.66 18,4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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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产 54 万套汽车内外饰件生产项目 13,925.04 13,925.04 3,362.93 3,362.93 

5 
佛山航天华涛汽车塑料饰件有限公司

汽车内外饰件（扩建）建设项目 
11,991.53 11,991.53 12.22 -- 

6 
新建成都航天模塑南京有限公司汽车

内外饰生产项目 
13,522.26 9,976.74 13,978.00 11,275.62 

7 
成都航天模塑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及模具中心建设项目 
17,745.24 17,745.24 7.88 -- 

8 补充流动资金 102,184.42 102,184.42 102,184.42 102,184.42 

9 
成都航天模塑有限责任公司智慧座 

舱与自动驾驶融合建设项目 
-- -- 39,000.00 39,000.00 

合  计 213,545.52 210,000.00 212,722.48 210,000.00 

三、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24 年 4 月 18 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

资额 7,660.71 万元将用募集资金置换，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本次募集

资金拟投资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

额 

1 页岩气开发智能装备升级改造项目 18,668.04 347.68 -- 

2 军用爆破器材生产线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 17,102.33 2,376.10 2,376.10 

3 
川南航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18,406.66 325.20 -- 

4 年产 54 万套汽车内外饰件生产项目 13,925.04 2,913.32 2,913.32 

5 
佛山航天华涛汽车塑料饰件有限公司汽车

内外饰件（扩建）建设项目 
11,991.53 12.22 -- 

6 
新建成都航天模塑南京有限公司汽车内外

饰生产项目 
9,976.74 2,377.45 2,371.29 

7 
成都航天模塑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及模

具中心建设项目 
17,745.24 7.88 -- 

8 补充流动资金 102,184.42 -- -- 

合  计 210,000.00 8,359.85 7,660.71 

上述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国家和地方有权审批机关备案。 

四、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实施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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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尚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注册会计师出

具鉴证报告及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后方可实施。 

 

航天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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